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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优化税收环境，有效落实企业所得税各项优惠政策，根据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“放管服”改革 优化税

收环境的若干意见》（税总发〔2017〕101 号）有关精神，现将

修订后的《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》予以发布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：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（2017 年版）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8 年 4 月 25 日 

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 

第一条  为落实国务院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要求，

规范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（以下简称“优惠事项”）办理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（以下简称“企业所得税

法”）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（以

下简称“税收征管法”）及其实施细则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优惠事项是指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优惠事项，

以及国务院和民族自治地方根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企业所

得税优惠事项。包括免税收入、减计收入、加计扣除、加速折旧、

所得减免、抵扣应纳税所得额、减低税率、税额抵免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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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优惠事项的名称、政策概述、主要政策依据、主要留存备

查资料、享受优惠时间、后续管理要求等，见本公告附件《企业

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（2017 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。 

《目录》由税务总局编制、更新。 

第四条  企业享受优惠事项采取“自行判别、申报享受、相关资料

留存备查”的办理方式。企业应当根据经营情况以及相关税收规

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优惠事项规定的条件，符合条件的可以按照

《目录》列示的时间自行计算减免税额，并通过填报企业所得税

纳税申报表享受税收优惠。同时，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归集和留存

相关资料备查。 

第五条  本办法所称留存备查资料是指与企业享受优惠事项有关的

合同、协议、凭证、证书、文件、账册、说明等资料。留存备查

资料分为主要留存备查资料和其他留存备查资料两类。主要留存

备查资料由企业按照《目录》列示的资料清单准备，其他留存备

查资料由企业根据享受优惠事项情况自行补充准备。 

第六条  企业享受优惠事项的，应当在完成年度汇算清缴后，将留

存备查资料归集齐全并整理完成，以备税务机关核查。 

第七条  企业同时享受多项优惠事项或者享受的优惠事项按照规定

分项目进行核算的，应当按照优惠事项或者项目分别归集留存备

查资料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958


